附件1
制鞋企业环评与排污许可“一件事”集成套餐办事指南

	套餐名称
	制鞋企业环评与排污许可“一件事”集成套餐

	事项名称及性质
	1.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行政许可）

2.排污许可证核发（行政许可）

	办件类型
	承诺件

	法定时限
	1.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30个工作日）

2.排污许可证核发（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
	按照“一件事”流程办理：
受理后3个工作日（不含受理公示时间5个工作日，拟审批公示间5个工作日） （属告知承诺制环评审批的制鞋项目承诺时限为受理后1个工作日）                        

	申请条件
	制鞋企业在开工建设前提出制鞋企业环评与排污许可“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

	办理

流程
	  （一）网上办

（一）网上办

1.受理阶段。申请人通过登录“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我要办”模块申报需要办理的套餐服务事项，按照要求填写申报信息，上传要件材料，各县（区、管委会）生态环境窗口依申请进行预审，对材料不齐全、不符合规定予以退回，并说明理由；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预审通过并受理，再通过网上审批系统将申请材料传送到审查环节；申请材料不符合办理条件的，出具不予受理电子文书。强化电子证照应用，能够通过内部流转获取的材料信息，不再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供。

2.审查阶段。审查人员在承诺时限内对申请材料开展审查工作，及时出具审查结果。

3.审批（办结）阶段。审批人员根据审查结果作出准予或不予许可的决定。对审查通过的，作出准予许可的决定，制作环评批复文件、排污许可证；对审查不通过的，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制作不予许可决定书。

4.送达阶段。及时通知申请人到生态环境窗口领取办理结果，鼓励采取免费邮寄方式直接送达申请人。

（二）现场办

1.受理阶段。申请人通过实体办事大厅自行选择制鞋企业环评与排污许可“一件事”集成套餐服务事项，提交相应申请材料，各县（区、管委会）生态环境窗口依申请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对材料不齐全、不符合规定的予以退回，并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齐的全部材料清单；申请材料齐全的进入审批流程，对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受理，再通过网上审批系统将申请材料传送到审查环节；申请材料不符合办理条件的，出具不予受理文书。材料受理形式审查应强化电子证照应用，同时能够通过内部流转获取的材料信息，不再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供。

2.审查阶段。审查人员在承诺时限内对申请材料开展审查工作，并及时出具审查结果。

3.审批（办结）阶段。审批人员根据审查结果作出准予或不予许可的决定。对审查通过的，作出准予许可的决定，制作环评批复文件、排污许可证；对审查不通过的，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制作不予许可决定书。

4.送达阶段。及时通知申请人到生态环境窗口领取办理结果，鼓励采取免费邮寄方式直接送达申请人。

	申报材料
	1.制鞋企业环评与排污许可“一件事”报批申请表；

2.环境影响报告表；

3.排污许可证申请表。

	办理结果
	1、莆田市生态环境局关于XXX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2、排污许可证。

	是否收费
	无

	联系电话
	0594-8588208（仙游）、0594-2377006（荔城）、0594-2691338（城厢）、0594-3551316（涵江）、0594-5872818（秀屿）、0594-6724011（北岸）

	投诉电话
	0594-12345

	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8:00－12:00，下午15:00－18:00 （夏令时） 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非夏令时） 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办理地址
	线下办理地址：各县（区、管委会）行政服务中心生态环境窗口

2、线上办理地址：https://zwfw.fujian.gov.cn

	跑趟次数
	申请人网上办理可以实现“全程网办”和“一趟不用跑”，申请人到现场办理需要跑动1次，办理结果可以选择免费邮寄服务。


附件2
制鞋企业环评与排污许可“一件事”办理流程图（网上办）

                  （环评常规审批）



















制鞋企业环评与排污许可“一件事”办理流程图（现场办）

（环评常规审批）


















  制鞋企业环评与排污许可“一件事”办理流程图（网上办）

            （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


















制鞋企业环评与排污许可“一件事”办理流程图（现场办）

                （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   



















附件3
制鞋企业环评与排污许可“一件事”集成套餐

申办材料清单

  申请材料：

  1.制鞋企业环评与排污许可“一件事”报批申请表

  2.环境影响报告表

  3.排污许可证申请表


抄送：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

莆田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2年5月30日印发
申请时需要上传的电子材料：


1、制鞋企业环评与排污许可“一件事”报批申请表；


2、环境影响报告表；


3.排污许可证申请表。





开始





登录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办理





一次性告知需补齐材料





不属于事项办理范围








受理（当场）





结束





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或有误





同步开展受理公示


（5个工作日）





审查未通过





出具不予许可决定书





结束





审查（2个工作日）





审查通过





拟审批公示


（5个工作日）





办结（1个工作日）








环评批复、排污许可证


可选的送达方式：


1、邮寄送达


2、现场领取





结束





送达





申请时需要提交的纸质材料：


1、制鞋企业环评与排污许可“一件事”报批申请表；


2、环境影响报告表；


3.排污许可证申请表。








开始





收件（当场）





一次性告知需补齐材料





结束





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当场）





不属于事项办理范围








材料不齐或有误





同步开展受理公示


（5个工作日）








审查未通过





结束





出具不予许可决定书





审查（2个工作日）





审查通过





拟审批公示


（5个工作日）





结束





办结（1个工作日）








环评批复、排污许可证


可选的送达方式：


1、邮寄送达


2、现场领取





送达





开始





申请时需要上传的电子材料：


1、制鞋企业环评与排污许可“一件事”报批申请表；


2、环境影响报告表；


3.排污许可证申请表。








登录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办理





一次性告知需补齐材料





不属于事项办理范围








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结束





受理（当场）





材料不齐或有误





审查未通过





结束





出具不予许可决定书





审查


（1个工作日）





审查通过





（同步开展受理公示10个工作日，受理公示后审批公告7天）








办结（即办）





环评批复、排污许可证


可选的送达方式：


1、邮寄送达


2、现场领取








送达





结束





开始





申请时需提交的纸质材料：


1、制鞋企业环评与排污许可“一件事”报批申请表；


2、环境影响报告表；


3.排污许可证申请表。








收件（当场）





一次性告知需补齐材料





不属于事项办理范围








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受理（当场）





材料不齐或有误





结束





出具不予许可决定书





审查未通过





审查


（1个工作日）





审查通过





（同步开展受理公示10个工作日，受理公示后审批公告7天）








办结（即办）





结束





环评批复、排污许可证


可选的送达方式：


1、邮寄送达


2、现场领取








送达





结束










